
簿记管理人承诺函

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已向

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。我行作为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

和簿记管理人，经与发行人商议确定，拟采取集中簿记建档方

式，我行特此承诺如下：

1、我行作为簿记管理人，已履行充分告知发行人集中簿记建

档发行的相关规则及潜在风险的义务，发行人已明确知晓，并愿

意采取集中簿记建档方式发行、承诺遵守相关规则、接受集中簿

记建档发行结果。

2、我行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、自律规则及协议规定，按照

“集体决策、公开透明”原则组织实施簿记建档工作，不实施或

配合实施不正当利益输送行为，不做出有违债券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发行的行为。

3、本期债务融资工具簿记建档时间经披露后，原则上不得调

整。如遇不可抗力、技术故障，经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协商一

致，可延长一次簿记建档截止时间，延长时长不低于30分钟，延

长后的簿记建档截止时间不晚于簿记截止日18:30。

4、簿记建档过程中拟调整簿记建档截止时间、申购区间或发

行金额（动态发行机制）的，每次调整均将在发行人与主承销商

协商一致后，按照发行人授权操作簿记建档系统。我公司知悉每

次调整结果将同步关联信息披露系统，充分了解相关业务规则及

潜在的操作风险，接受调整结果。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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